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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基金管理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9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8年7月17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

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8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鑫元双债增强

交易代码 00263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4月21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002,256,907.67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以信用债和可转债为主要投资对象，在适度承担

信用风险并保证资产流动性的条件下，通过积极主动的

投资管理， 力争取得超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实

现基金资产长期、稳定的增长。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

产的80%。 在严格把控投资风险的基础上，适度参与权

益类资产的投资从而提高投资收益。本基金紧密跟踪债

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运行情况和风险收益特征，结合对

宏观经济环境、国家政策趋向及利率变化趋势等重点分

析，判断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相对投资价值，在债券

资产与股票资产之间进行动态调整。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80%+沪深300指数收益

率×2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

品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

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鑫元双债增强A 鑫元双债增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632 002633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1,002,128,242.85份 128,664.82份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8年4月1日 － 2018年6月30日 ）

鑫元双债增强A 鑫元双债增强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9,174,496.78 1,223.23

2．本期利润 12,442,536.32 1,714.85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124 0.0138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006,963,173.79 129,899.37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048 1.0096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

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为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投资者，在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及《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管理

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自2017年8月1日起对本基金基

金份额净值的小数点保留精度由小数点后3位提高至小数点后4位， 并相应修改基

金合同和托管协议。 具体请见基金管理人在指定媒介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鑫元双债增强A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22% 0.04% -1.18% 0.23% 2.40% -0.19%

鑫元双债增强C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27% 0.04% -1.18% 0.23% 2.45% -0.19%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合同生效日为2016年4月21日，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建仓

期为6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

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颜昕

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

金、鑫元货币市场基金、鑫

元合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鑫元合丰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

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汇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裕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得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招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瑞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广

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常利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合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增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6年6月3

日

- 8年

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相关业务资格：证券投

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2009年8月，任职

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交易员。 2013

年9月加入鑫元基金担任交易员，2014年2月

至8月担任鑫元基金交易室主管，2014年9月

担任鑫元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

2015年6月26日起担任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

基金的基金经理，2015年7月15日起担任鑫元

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月13日起

担任鑫元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原鑫元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2016年3月2日起担任鑫元合享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原鑫元合丰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3月9日起担任

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6年6月3日起担任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7月13日起担

任鑫元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6年8月17日起担任鑫元得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0月27日起担

任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6年12月22日起担任鑫元招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3月13日起担任

鑫元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原鑫元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2017年3月17日起担任鑫元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12月13日

起担任鑫元广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3月22日起担任

鑫元常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4月19�日起担任鑫元合

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2018年5月25日起担任鑫元增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赵慧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鑫元

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汇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裕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得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招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瑞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广

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常利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合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增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6年6月3

日

- 7年

学历：经济学专业，硕士。 相关业务资格：证券

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2010年7月任

职于北京汇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交易

员。 2011年4月起在南京银行金融市场部资产

管理部和南京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交易中心

担任债券交易员，有丰富的银行间市场交易经

验。 2014年6月加入鑫元基金，担任基金经理

助理。 2016年1月13日起担任鑫元兴利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原鑫元兴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2016年3

月2日起担任鑫元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6年3月9日起担任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6月3日起担任鑫

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6年7月13日起担任鑫元裕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8月17日起担任

鑫元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6年10月27日起担任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2月22日起担

任鑫元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7年3月13日起担任鑫元瑞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原鑫元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2017年3月17

日起担任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2017年12月13日起担任鑫元广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2018年3月22日起担任鑫元常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8年4月19�日起担任鑫元合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

年5月25日起担任鑫元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注：1.�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职日期为根据

公司决议确定的解聘日期；

2.�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指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聘任

日期和解聘日期；

3.�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不存在

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本基金管理人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要求。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继续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

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关于公平交易流程的各项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境

内上市股票、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交易活动。 本公司通过系统控制和

人工控制等各种方式，确保本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

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的相关环节均得到公平对待。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公平交易制度执行情况良好，通过对不同投资组合之间

同向交易和反向交易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时机进行监控分析，未发现有违公平交易

要求的情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公司依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权限及授权管理办法》、《鑫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制度》、《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异常交易监控管理办法》等

公司制度，对本基金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

为，未出现涉及本基金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

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5%的情况。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在债券市场方面，一季度的行情更多地体现超预期的流动性宽松，而不是基

本面经济数据所反映出来的平稳增长。 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降准本身所透露出

来的边际政策变化意图是我们需要密切留意的，结合内部金融体系持续治理初见

成效的现实与最近比较紧张的外部环境， 总量货币政策是存在边际宽松空间的，

为二季度市场下行创造了条件。 本基金在报告期内逐步配置高等级信用债，密切

排查组合债券的信用风险，并在资金面紧张的时机合理安排流动性，高度关注组

合的流动性风险。 本基金将继续以流动性较好且可获得稳定收益的资产为主，合

理安排流动性，将基金资产安全和基金收益稳定的重要性置于首位，为基金持有

人谋求长期、稳定的回报。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鑫元双债增强A基金份额净值为1.0048元，本报告期基金份

额净值增长率为1.22%； 截至本报告期末鑫元双债增强C基金份额净值为1.0096

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27%；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18%。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需要对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进行说明的情况。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113,485,000.00 97.85

其中：债券 1,113,485,000.00 97.85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192,486.57 0.10

8 其他资产 23,267,513.32 2.04

9 合计 1,137,944,999.89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投资股票。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70,265,000.00 6.98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70,265,000.00 6.98

4 企业债券 62,394,000.00 6.20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65,906,000.00 16.47

6 中期票据 671,520,000.00 66.68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143,400,000.00 14.24

9 其他 - -

10 合计 1,113,485,000.00 110.56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80201 18国开01 600,000 60,180,000.00 5.98

2 101654069

16中粮

MTN001

600,000 59,250,000.00 5.88

3 101454027

14大唐集

MTN001

500,000 50,420,000.00 5.01

4 101551003

15国电集

MTN001

500,000 50,275,000.00 4.99

5 011800288

18国药控股

SCP003

500,000 50,210,000.00 4.99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

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

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9.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9.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5.10.2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的情况。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3,231,539.17

5 应收申购款 35,974.15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3,267,513.32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鑫元双债增强A 鑫元双债增强C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002,596,281.75 120,391.3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2,294,753.64 109,723.95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2,762,792.54 101,450.46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

"-"填列）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002,128,242.85 128,664.82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截止本报告期

末，本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截止本报告期

末，本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

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

到或者超过20%的时

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机

构

1 20180401-20180630 1,001,406,221.75 0.00 0.00 1,001,406,221.75 99.92%

个

人

- - - - - - -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已有单一投资者所持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本基金总份额的20%， 中小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时可能面

临以下风险：

（一）赎回申请延期办理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易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的条件，因此当发生巨额赎回时，中小投资者可能面临小

额赎回申请也需要按同比例部分延期办理、延缓支付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二）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大量变现，会对基金资产净值产生影响；且如遇大额

赎回费用归入基金资产、基金份额净值保留位数四舍五入等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基金资产净值的较大波动。

（三）基金投资目标偏离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很可能导致基金规模骤然缩小，基金将面临投资银行间债券、交易所债券时交

易困难的情形，从而使得实现基金投资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基金合同提前终止或其它相关风险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

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况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

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进行表决。 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当单一投资者大量赎回本基金后，可能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大幅缩减，

对本基金的存续情况产生实质性影响。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5、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9日

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第二季度报告

基金管理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9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2018年07月17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

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8年04月01日起至06月30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鑫元添利

交易代码 00403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3月17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9,880,444.75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将宏观分析和信用分析相结合， 积极配置优质债券，

并合理安排组合期限，在保证资产安全性的基础上力争获取

稳定的超额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趋势、金融货币政策、供求因素、估值

因素、市场行为因素等进行评估分析，对债券资产和货币资

产等的预期收益进行动态跟踪，从而决定其配置比例。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

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

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8年4月1日 － 2018年6月30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599,553.91

2.本期利润 157,449.91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87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0,145,564.08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268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

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31% 0.11% 2.16% 0.10% -1.85% 0.01%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合同生效日为2017年3月17日。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建仓期

为6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合同约定。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赵慧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鑫元兴

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鑫元汇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双

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鑫元裕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鑫元得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鑫元聚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招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

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鑫元添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

广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鑫元常利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鑫元合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鑫元增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

2017年3月17

日

- 7年

学历：经济学专业，硕士。 相关业务资格：

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2010

年7月任职于北京汇致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交易员。 2011年4月起在南京银行

金融市场部资产管理部和南京银行金融

市场部投资交易中心担任债券交易员，有

丰富的银行间市场交易经验。 2014年6月

加入鑫元基金，担任基金经理助理。 2016

年1月13日起担任鑫元兴利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原鑫元兴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3月

2日起担任鑫元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

理，2016年3月9日起担任鑫元汇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6月3日

起担任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7月13日起担任鑫

元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6年8月17日起担任鑫元得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0月27日

起担任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2016年12月22日起担任鑫元招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

年3月13日起担任鑫元瑞利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原鑫元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3月

17日起担任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12月13日起担任鑫

元广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3月22日起担任

鑫元常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4月19�日起担

任鑫元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5月25日起

担任鑫元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颜昕

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鑫元合

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鑫元兴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鑫元汇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鑫元双债增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

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鑫元招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鑫元瑞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鑫元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鑫元广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鑫元常利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鑫元合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2017年3月17

日

- 8年

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相关业务资格：证

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从业经历：2009年8

月，任职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

交易员。 2013年9月加入鑫元基金担任交

易员，2014年2月至8月担任鑫元基金交易

室主管，2014年9月担任鑫元货币市场基

金的基金经理助理，2015年6月26日起担

任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5年7月15日起担任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的基金经理，2016年1月13日起担任鑫元

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原鑫元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2016年3月2日起担任鑫元合享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合丰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原鑫元合丰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3

月9日起担任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6月3日起担任鑫元

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2016年7月13日起担任鑫元裕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8月

17日起担任鑫元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0月27日起担任鑫

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6年12月22日起担任鑫元招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3月13

日起担任鑫元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原鑫元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2017年3月17日

起担任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2017年12月13日起担任鑫元广

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2018年3月22日起担任鑫元

常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4月19�日起担任鑫

元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5月25日起担任

鑫元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注：1.�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职日期为根据

公司决议确定的解聘日期；

2.�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指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聘任

日期和解聘日期；

3.�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不存在

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本基金管理人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要求。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继续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

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关于公平交易流程的各项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境

内上市股票、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交易活动。 本公司通过系统控制和

人工控制等各种方式，确保本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

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的相关环节均得到公平对待。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公平交易制度执行情况良好，通过对不同投资组合之间

同向交易和反向交易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时机进行监控分析，未发现有违公平交易

要求的情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公司依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权限及授权管理办法》、《鑫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制度》、《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异常交易监控管理办法》等

公司制度，对本基金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

为，未出现涉及本基金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

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5%的情况。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本基金在报告期内组合配置上主要以高流动性短久期资产为主。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0268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为0.31%，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2.16%。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注：报告期内，本基金存在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的情

形，出现该情形的时间范围为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6月30日。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8,723,925.00 84.86

其中：债券 8,723,925.00 84.86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306,499.96 12.71

8 其他资产 249,548.44 2.43

9 合计 10,279,973.40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投资股票。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8,723,925.00 85.9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8,723,925.00 85.99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8,723,925.00 85.99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

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18002 国开1302 85,950 8,723,925.00 85.99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

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

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9.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9.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5.10.2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的情

况。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3,117.7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46,430.71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49,548.44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50,533,605.4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484.76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40,653,645.44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份额减少以"-"填

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9,880,444.75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9,856,086.74

报告期期间买入/申购总份额 0.00

报告期期间卖出/赎回总份额 0.00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9,856,086.74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99.75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截止本报告期

末，本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9856086.74份。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

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

到或者超过20%的时

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机

构

1 20180417-20180630 9,856,086.74 0.00 0.00 9,856,086.74 99.75%

2 20180401-20180416 20,822,012.89 0.00 20,822,012.89 0.00 0.00%

3 20180401-20180423 19,830,441.25 0.00 19,830,441.25 0.00 0.00%

个

人

- - - - - - -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已有单一投资者所持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本基金总份额的20%， 中小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时可能面

临以下风险：

（一）赎回申请延期办理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易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的条件，因此当发生巨额赎回时，中小投资者可能面临小

额赎回申请也需要按同比例部分延期办理、延缓支付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二）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大量变现，会对基金资产净值产生影响；且如遇大额

赎回费用归入基金资产、基金份额净值保留位数四舍五入等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基金资产净值的较大波动。

（三）基金投资目标偏离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很可能导致基金规模骤然缩小，基金将面临投资银行间债券、交易所债券时交

易困难的情形，从而使得实现基金投资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基金合同提前终止或其它相关风险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

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况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

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进行表决。 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当单一投资者大量赎回本基金后，可能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大幅缩减，

对本基金的存续情况产生实质性影响。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5、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9日

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9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8年7月17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

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8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鑫元稳利

交易代码 00065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6月12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92,923,712.45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证适当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积

极主动的投资管理， 力争取得超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收

益，为投资者创造稳定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趋势、金融货币政策、供求因素、估值

因素、市场行为因素等进行评估分析，对固定收益类资产和

货币资产等的预期收益进行动态跟踪， 从而决定其配置比

例。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全债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

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

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8年4月1日 － 2018年6月30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9,553,213.28

2.本期利润 8,527,075.57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155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00,788,496.00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846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

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为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投资者，在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及《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管理

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自2017年8月1日起对本基金基

金份额净值的小数点保留精度由小数点后3位提高至小数点后4位， 并相应修改基

金合同和托管协议。 具体请见基金管理人在指定媒介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97% 0.04% 2.16% 0.10% -1.19% -0.06%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合同生效日为2014年6月12日。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建仓

期为6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郑文旭

鑫元恒鑫收

益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

稳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

金、 鑫元合

享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

鑫新收益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

经理

2018年2月6日 - 9年

学历：金融工程硕士研究

生。 相关业务资格：证券

投资基金从业资格。从业

经历：2008年6月至2010

年6月任万得资讯债券产

品经理。 2010年6月至

2013年7月任职于东海

证券，先后担任债券研究

员和研究主管。 2013年8

月加入鑫元基金担任信

用研究员，2014年4月至

2018年1月担任专户投资

经理。 2018年2月6日起

担任鑫元恒鑫收益增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原鑫元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鑫元合享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

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

注：1.�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职日期为根据

公司决议确定的解聘日期；

2.�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指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聘任

日期和解聘日期；

3.�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不存在

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本基金管理人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要求。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继续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

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关于公平交易流程的各项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境

内上市股票、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交易活动。 本公司通过系统控制和

人工控制等各种方式，确保本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

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的相关环节均得到公平对待。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公平交易制度执行情况良好，通过对不同投资组合之间

同向交易和反向交易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时机进行监控分析，未发现有违公平交易

要求的情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公司依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权限及授权管理办法》、《鑫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制度》、《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异常交易监控管理办法》等

公司制度，对本基金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

为，未出现涉及本基金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

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5%的情况。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二季度，债券市场，主要是利率债在首次超预期降准的刺激下情绪一度宣泄，

降准后骤然下行随后震荡盘上，5月份以后在金融、经济以及央行未跟随美国加息

的利好持续刺激下，收益率一路下行。信用债走势则分化明显。本基金一直秉持控

制风险为首要地位的操作思路，在二季度应对巨额赎回的同时，把高收益债券作

了优先减持，一方面较好地应对赎回，另一方面也把持仓结构作了较好的调整。目

前持仓结构已调整为利率债加高等级信用债为主，组合信用风险可控。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0846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为0.97%，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2.16%。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需要对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进行说明的情况。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03,957,533.70 97.16

其中：债券 103,957,533.70 97.16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580,935.17 1.48

8 其他资产 1,460,158.20 1.36

9 合计 106,998,627.07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投资股票。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3,396,500.00 3.37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38,076,780.00 37.78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38,076,780.00 37.78

4 企业债券 62,484,253.70 62.00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103,957,533.70 103.14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

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60208 16国开08 200,000 19,866,000.00 19.71

2 018005 国开1701 100,000 10,038,000.00 9.96

3 018002 国开1302 80,520 8,172,780.00 8.11

4 136133 16国电01 78,050 7,746,462.50 7.69

5 122465 15广越01 71,000 7,082,250.00 7.03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

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

资明细

注：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9.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9.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5.10.2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的情况。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49,824.98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408,230.01

5 应收申购款 2,103.21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460,158.20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457,976,282.57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80,402,196.39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445,454,766.51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份额减少以"-"填

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92,923,712.45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截止本报告期

末，本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截止本报告期

末，本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

况

序

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超过20%

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

占比

机

构

0

1

20180401-20180

516

1,436,147,

062.46

0.00

1,436,147,

062.46

0.00 0.00%

0

2

20180516-20180

630

0.00

74,101,

519.08

0.00

74,101,

519.08

79.74

%

个

人

- - - - - - -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已有单一投资者所持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本基金总份额的20%， 中小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时可能面

临以下风险：

（一）赎回申请延期办理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易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的条件，因此当发生巨额赎回时，中小投资者可能面临小

额赎回申请也需要按同比例部分延期办理、延缓支付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二）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大量变现，会对基金资产净值产生影响；且如遇大额

赎回费用归入基金资产、基金份额净值保留位数四舍五入等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基金资产净值的较大波动。

（三）基金投资目标偏离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很可能导致基金规模骤然缩小，基金将面临投资银行间债券、交易所债券时交

易困难的情形，从而使得实现基金投资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基金的其他相关风险

《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

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说明原因并报送

解决方案。 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当单一投资者大量赎回本基金后，可能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大幅缩减，对本基

金的存续情况产生实质性影响。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5、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9日

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第二季度报告

2018年第二季度报告


